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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建委〔2024〕134 号

普陀区政府投资区级受监建设工程监理
管理办法

为规范本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监理活动，提高政府投资建

设工程管理水平和安全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

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

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

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》和《建设工程监理施工安全监督规程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从事由本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的

政府投资建设工程监理行为的监理机构和监理人员。

本办法所称监理机构是指负责履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

组织机构。

本办法所称监理人员是指从事建设工程监理活动的总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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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程师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）、专业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等。

本办法所称监理活动是指与建设工程监理有关的活动。

二、监理机构人员职责

项目监理机构的监理人员应由总监理工程师、专业监理工

程师和监理员组成，且专业配套、数量应满足建设工程监理工

作需要，必要时可设总监理工程师代表。

总监理工程师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1、确定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及其岗位职责；

2、组织编制监理规划，审批监理实施细则；

3、根据工程进展及监理工作情况调配监理人员，检查监

理人员工作；

4、组织召开监理例会；

5、组织审核分包单位资格；

6、组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、（专项）施工方案；

7、审查工程开复工报审表，签发工程开工令、暂停令和

复工令；

8、组织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质量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

立及运行情况；

9、组织审核施工单位的付款申请，签发工程款支付证书，

组织审核竣工结算；

10、组织审查和处理工程变更；

11、调解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合同争议，处理工程索赔；

12、组织验收分部工程，组织审查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资料；

13、审查施工单位的竣工申请，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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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，参与工程竣工验收；

14、参与或配合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；

15、组织编写监理月报、监理工作总结，组织整理监理文

件资料。

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将下列工作委托给总监理工程师代表：

1、组织编制监理规划，审批监理实施细则；

2、根据工程进展及监理工作情况调配监理人员；

3、组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、（专项）施工方案；

4、签发工程开工令、暂停令和复工令；

5、签发工程款支付证书，组织审核竣工结算；

6、调解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合同争议，处理工程索赔；

7、审查施工单位的竣工申请，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，组

织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，参与工程竣工验收；

8、参与或配合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。

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1、参与编制监理规划，负责编制监理实施细则；

2、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涉及本专业的报审文件，并向总

监理工程师报告；

3、参与审核分包单位资格；

4、指导、检查监理员工作，定期向总监理工程师报告本

专业监理工作实施情况；

5、检查进场的工程材料、构配件、设备的质量；

6、验收检验批、隐蔽工程、分项工程，参与验收分部工

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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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处置发现的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隐患；

8、进行工程计量；

9、参与工程变更的审查和处理；

10、组织编写监理日志，参与编写监理月报；

11、收集、汇总、参与整理监理文件资料；

12、参与工程竣工预验收和竣工验收。

监理员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1、检查施工单位投入工程的人力、主要设备的使用及运

行状况；

2、进行见证取样；

3、复核工程计量有关数据；

4、检查工序施工结果；

5、发现施工作业中的问题，及时指出并向专业监理工程

师报告。

三、监理考核机制

各工程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、《建设

工程监理施工安全监督规程》要求，对各在建项目的工程监理

单位进行考核。

考核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工程监理单位的营业执照，资质

证书，中标通知书，监理合同，监理人员台账，总监任命书，

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，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，总监执业资格证书

和职称证书及身份证，监理人员岗位委托书，监理人员岗位证

书及身份证，监理合同及备案证明，人员配备情况、总监理工

程师及主要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、人员上岗情况、监理规划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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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理实施细则、对施工单位各项审批情况、监理指令签发情况、

监理例会组织情况、监理日志和监理工作联系单情况、监理通

知单签发和监督情况、监理月报、专报和紧急报告情况、监理

资料管理情况、工程质量控制、见证取样和平行检测情况、工

程投资控制和合同管理情况、总/月度计划审批和落实情况、

监理带班制度执行情况、施工和监理相应表格采用与工程匹配

情况、隐蔽工程验收情况、关键工序和关键部位施工旁站情况、

超规模危大工程和深基坑监督管理情况、建筑起重机械和自升

式架设设备设施的审查核验情况、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情况、安

措费及文明施工费计划和实施审核审批情况、廉政情况等方面。

四、监理重点监管名单

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建立监理机构和监理人员重点监管

名单机制。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纳入重点监管名单：

1、由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

故。

2、重大质量事故。

3、社会影响较大的负面事件，监理在工作中不作为，被

上级机关和领导通报批评的。

4、因文明施工管理不当，监理在工作中未尽提醒或监督

行为，造成上访事件的。

5、违反《廉洁协议》。

五、其他

本办法解释权归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。

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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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。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11 日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4年12月31日印发


